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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务人员廉洁自律十不准及服务承诺制度

一、廉洁自律十不准
（一）不准利用职务和工作之便以医谋私。
（二）不准向病人及家属索取财物。
（三）不准接受病人及家属的好处费、辛苦费。
（四）不准推诿病人，收取分流病人介绍费。
（五）不准以病人名字搭车开药或作任何检查。
（六）不准任何科室直接向病人收取现金。
（七）不准违反国家核定的统一收费标准。
（八）不准截留陪伴的陪护费、租床费。
（九）不准乘人之危向病人及家属提出不合理的要求。
（十）不准个人收取回扣、回扣必须一律交公。
二、服务承诺
（一）实行首诊负责制，为方便患者，门诊下班后特殊病人急诊由住院部值班医务人员接待处理，为远到而来的患者和急诊病人提供绿色通道。
（二）恪守职业道德，在诊疗活动中礼貌接诊、文明待人、热情服务、态度和蔼，不推诿、训斥、刁难病人。
（三）尊重患者的合法权益，尊重患者对疾病诊断、治疗、用药知情权、选择权，保护患者隐私和秘密。    
（四）遵循医疗原则，规范开药、合理检查、不开大处方、人情方，不作不必要检查。
（五）严格执行国家收费项目和标准，不分解收费，不超标准收费，不另立项目收费，拒绝错收、误收。
（六）加强科室管理，科室分配以服务质量、劳务考核相结合，不搞任何形式的开单提成、检查提成、用药提成。
（七）拒绝接受患者及其亲友馈赠的“红包”物品及宴请，对难以拒绝的钱物，24小时内上交医务科或护理部，由医务科或护理部退还患者。
（八）一切医疗活动，包括请上级专家会诊，到院外会诊均由院办统一安排，杜绝私自外出行医及利用公家器械谋取不正当利益；杜绝设立“小金库”，违反财务制度和损害医院利益。
三、监督方式：县卫健局已设置举报箱和意见箱，征求社会各界对医疗服务的意见和建议。对举报属实的情况严格按规定进行处理。监督电话：0936-4421182 

